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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正中學 115 年補充矯正機關心理約用人員甄選簡章 

 
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 民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法矯署醫字第 11306005890 號函。 

二、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。 

 

貳、資格條件 

一、 本國籍，且須符合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」

第 11 點規定。 

二、 具諮商心理師/臨床心理師資格。 

三、 有矯正機關內輔導/諮商/治療或轉銜工作經驗尤佳。 

四、 具資料統計分析經驗及研究能力尤佳。 

五、 無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，及性犯罪相關紀錄。 

六、 附註：凡未符合報名資格而報名者，或持偽造證明文件者，一經查證屬

實，立即予以取消錄取資格或解聘之，並追究當事人相關法律責任，不

得有異議。 

 

參、報名方式與應繳驗資料 

一、 報名方式： 

（一） 將報名應繳驗資料於 115 年 4 月 22 日（三）17 時前親送

或郵寄至本校總務處。 

（二） 以本校收發收件時間為準，逾時不候，請自行預估郵遞寄

送時間。 

（三） 封面請註記「報名專業輔導人員甄選」。 

（四） 地址：30444 新竹縣新豐鄉松柏村 20 鄰德昌街 231 號，

總務處莊先生收，電話：03-5575054#1116 

二、 應繳驗資料： 

（一） 甄試報名表（附件 A）正本 1份。 

（二） 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1份（請影印於同一面，並自行註明僅供

身分查驗使用）。 

（三） 資格審查資料：（請裝訂成乙冊，一式 3 份，影本請註明「與正本

相符」） 

1. 甄試報名表影本（附件 A）。 

2. 心理師證書影本。 

3. 大學（含）以上學歷證件影本。 

4. 近 5年衛生福利部繼續教育積分一覽表（請自行匯出並列印）。 

5. 其他相關證明、加分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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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甄試時間與方式 

一、 公告口面試報到與排序：115 年 4 月 24 日（五）17 點前公告於本校校

網，請報名者自行上網查詢，不另行通知。 

二、 口面試時間：115 年 4 月 27 日（一）。 

三、 諮商演練（40％）：演練 15 分鐘，演練提問 15 分鐘。  

四、 口試（60％）：以少年矯正學校輔導工作與相關行政專業知能與實務，

以及非行青少年諮商專業素養為內容。15～20 分鐘。 

五、 於報到/演練/口試規定之時間內，唱名三次未到視同放棄。 

伍、榜示與複查： 

一、 成績公告：於 115 年 4 月 27 日口面試結束後公告於本校校網。 

二、 成績複查：於 115 年 4月 28 日中午 12 時前攜帶申請單（附件 B）親至

本校總務處申請。 

三、 榜示：115 年 4 月 28 日下午 18 時前公告於本校校網。 

 

陸、錄取名額及報到簽約注意事項 

一、 心理師正取 1名，備取 3名。 

二、 正取報到日為 115 年 4 月 29 日（三），上午 9 時至 11 時間。（逾時則依

序通知備取人員） 

三、 備取報到日為 115 年 4 月 30 日（四），當日時間另行約定之。 

四、 報到時需與本校約定起聘日期，起聘日需在為 115 年 5 月 5 日（二）至

5月 15 日（五）其中一天工作日，起聘日即為正式上班日。 

五、 錄取人員於報到時應攜帶： 

（一） 私章。 

（二） 公務員履歷表（簡式）1份（須親自簽名）。 

（三） 最高學歷證書影本，研究所以上請另附大學畢業證書。 

（四） 心理師證書影本。 

（五） 退伍令、或免役證明影本（男性）。 

（六） 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1份。 

（七） 戶口名簿影本 1份（含父母、配偶、子女） 

（八） 曾任公家機關或學校之約聘僱、代理教師等相關證明文件（併計休

假年資證明），無則免附。 

（九） 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1份 

（十） 誠正中學聘任、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、運用其他人員素行調查同意

書（附件 C） 

六、 因事無法親自報到者得以親筆簽名委託書（附件 D）於報到時間辦理報

到與簽約，契約書樣本如附件 E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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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工作內容：請詳閱勞動契約（附件 E） 

 

捌、待遇及休假 

一、 每月 5日前發放「當月」之工資，如遇例假日或休假日則提前一天發給。 

二、 案內約用人員工作酬金依「114 年各矯正機關心理及社工約用人員工作

酬金支給標準表」（附件 F）辦理給薪及晉薪。 

三、 週休二日制：07：30 至 08：10 上班；16：30 至 17：10 下班；12：00

至 13：00 為休息時間，週六為休息日，週日為例假。（比照本校教師

彈性上下班及相關規範） 

四、 依相關法令及最新「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」、「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

資分級表」、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負擔金額表（三）」，確實核辦約用人

員勞工保險（包含普通事故保險、職業災害保險、就業保險、工資墊償

基金提繳費）、勞工退休金、全民健康保險等事宜。 

五、 案內約用人員依相關規定參加公會衍生之入會費及常年會費，得由本項

目預算支應。 

 

玖、其他注意事項 

一、 關於本次招考與工作內容相關問題，請於上班時間電洽：輔導處吳老師

（03）5575845#2206。 

二、 本校提供男女宿舍，需自行負擔相關費用。 

三、 進入本校戒護區，請遵守本校戒護區相關規定，相關通訊設備器材一律

禁止攜入。 


